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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2                证券简称：中环环保                公告编号：2025-011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伯中 董事长 因公无法出席 程华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424,496,099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 9,560,890 股后的 414,935,2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环环保 股票代码 3006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琼 崔嘉莉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120 号中辰未

来港 B1 座 22 楼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120 号中辰未

来港 B1 座 22 楼 

传真 0551-63868248 0551-63868248 

电话 0551-63868248 0551-63868248 

电子信箱 zhhb@ahzhhb.cn zhhb@ahzhhb.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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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制造及咨询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市政污水、工

业废水处理、黑臭水体、湿地治理等水环境治理，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城乡垃圾资源化处理、危废无害化处置、污泥资

源化处理等，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稳定、高效、创新技术的一站式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许多细分领域如工业废水、

乡镇污水处理、污泥资源化处理等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技术，是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的中国领跑者。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如下： 

1、水环境治理业务 

（1）市政污水、农村污水处理：通过 BOT、TOT、PPP、DBO、EOD 等多种模式，提供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投资、

建设及运营全流程服务。 

（2）工业废水处理：为客户提供纺织印染、矿山、电池、医疗、高浓度有机废水等各类工业废水系统性解决方案。 

（3）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针对工业园区废水，从产生源头、过程及终端处理进行全生命周期优化管理，帮

助客户实现排污减量、能源节约、资源回收与系统安全。 

（4）污水管网建设及运维：为客户提供集中式、分散式排水体制下的管网设计与建设服务，并以信息化的手段为客

户提供污水管网及污水泵站的运行管理、巡视、维护等各项服务，打通关键节点使得建成的污水管线能组网运行，充分

提供污水收集、输送的效率。 

（5）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流域综合治理、城市黑臭水体修复、底泥内源污染治理、城市公园、湿地、景观治理等

专业化生态修复和长效运营解决方案。 

2、垃圾焚烧发电及固废资源化处理业务 

（1）垃圾焚烧发电：提供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资、建设、运营等全流程服务。 

（2）危废处置：通过焚烧、填埋、物化等处理工艺，对危险废弃物进行减量化、降低危害性。 

（3）污泥处理：以超高温好氧发酵、干化焚烧两种技术路线实现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与资源化。 

（4）餐厨垃圾处理：根据中国餐厨垃圾特点，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采用自动分选、水解除

渣技术、多段固液分离技术、高效厌氧发酵技术，并结合自身垃圾焚烧发电优势，实现餐厨垃圾的高效处理。 

（5）垃圾渗滤液处理：采用“预处理+厌氧+MBR+NF+RO”工艺流程，中间及最终产水用于垃圾焚烧发电各环节，实

现零排放。 

3、新能源业务 

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方面，公司积极布局光伏业务，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身场地优势

和技术储备，铺设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这一举措不仅显著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提高了能源自给率，也是我们响

应国家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的具体实践。 此外，公司投资的氢能源催化加热器产品，也丰富了公司的能源技术组合。 

（二）经营模式 

1、投资运营服务：公司以 BOT、TOT、PPP、EOD 等模式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设和运营等服务。通过

特许经营期的运营获得收入，收回投资并获得投资收益。 

2、工程承包服务：公司以 EPC、DBO、工程总包或设备总包等模式开展城乡污水处理、市政管网、园林、生态治

理、湿地、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固废、垃圾处理等项目的设计、施工、设备集成、总包等业务。公司已取得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设计

甲级等多项资质。  

3、专业技术服务：公司提供包括环境监测在内的各类咨询、规划、设计、委托运营等与环保专业相关的第三方服务。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国家政策支持及市场驱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围绕行业发展及环境保护出台相关政策，《“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

《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建制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方案》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 年）》《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意见》《重点流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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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

台，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未来我国水环境治理、固废处置的方向及发展目标，同时，在助力环保企业融资等方面，也采取

多项举措支持生态环保行业企业的发展。 

得益于持续的政策推动与资金支持的共同影响，在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建的过程中，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国污水处理量、垃圾处理量等持续增长，加之相关行业细分领域的纵深发展，公司的市场空间逐

渐拓宽，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2、全产业链服务能力驱动 

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市政污水处理、工业废水治理、黑臭水体、湿地治理等水环境治理，垃圾焚烧发电、城乡垃圾资

源化处理、危废无害化处置、污泥资源化等固废处理，以及新能源光伏发电业务，具有系统化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能力，

能满足政府、工业企业、工业园区等客户跨领域业务打包整合的需求，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且公司将通过内生和

外延增长的方式，逐步构建和提升在环境咨询服务、综合环境治理、环保技术产品及环境工程配套等领域的服务能力，

完善公司业务板块和产业链，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环保服务能力。 

3、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驱动 

公司始终将研发创新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坚持不懈地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与中国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务实合作，不断探索和开发新技

术、新工艺，为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业园区污染综合治理、农村污水一体化处理、污泥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提供全

面的解决方案。 

在前瞻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公司不断取得突破，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体系。至今，公司已拥有超百项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彰显

了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实力和优势，而且通过科技的力量，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和行业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1、水环境治理行业 

水环境治理行业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农村污水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多

个细分业务领域，近年国家重视水环境治理，不断推进碧水保卫战以及城乡污水处理能力建设等，水环境治理行业持续

发展中。 

城镇污水处理领域：在国家环保政策带动下，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快速发展，污水处理量、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

率大幅提高。2023 年，全国污水处理总量已达 651.89 亿立方米，全国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能力达到了 2.26 亿吨/日。

虽然我国城镇污水处理总量、污水处理率不断提高，但出水水质标准仍有一定提升空间。我国城市与乡镇之间也存在着

较大的分化差异：城市地区的污水处理能力及污水处理率都远高于乡镇地区；城市及县城的污水处理能力接近饱和，但

镇乡及以下级的设施建设缺口较大。随着社会对水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更为严格的各地方标准的陆续出台，

老旧污水处理厂的提价、提标改造和建制镇的污水处理设施新建、补齐城镇污水管网短板将成为新的增长点。 

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工业废水处理是我国环保产业的重要分支，也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之一。近年来国家陆续

出台的《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十四五节能减排综

合工作方案》《沿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工作方案》等政策持续推动工业废水行业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工业

废水处理设施不断完善，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业废水处理呈现着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发展格

局，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未来随着各地工业园区建设的推进以及政策的引导，工业废水处理的市场规模也将进一

步扩大。 

农村污水治理领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直以来是污水治理的重点难点。由于乡镇分布较为分散，农村污水通常需

要进行分散治理，但受限于地理位置与当地人文环境等各方面条件，使其处理能力未能达到预期，长效运行机制也难以

保障，造成乡镇所属拥有较多的污水处理设施，却不具备较高的污水处理能力以及污水处理率。《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近年来国家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

部门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随着政策不断持续发力，市场有望下沉至建制镇、乡村等地区，开发更为适宜当

地环境与规模的污水处理项目，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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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领域：进入“十四五”以来，我国对河湖生态环境防治提出更高的要求。2023 年 4 月，生

态环境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3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

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大江大河河口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逐步形成国家水网“一张网”总体布局。2024 年 3 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修订发布《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指出专项投资重点支持与流域

水环境质量改善直接相关的综合治理类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根据专项投资规模、流域治理的总体要求等，对

年度纳入专项投资支持范围的流域和项目类型进行必要调整。重视流域治理与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是水环境治理的有效

措施。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在未来依然是水环境治理行业中的重点内容。随着河湖生态修复

和流域治理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环保要求的趋严，将对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排放标准提出更高要求。 

黑臭水体治理领域：由于基础设施不匹配、监督管理不完善等复杂因素，黑臭水体治理一直面临巨大的挑战。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40%，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颇有成效。

2023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基本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随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等指导性政策文件的出台，

未来农村将成为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重点推进领域之一。 

2、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危废处置行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和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逐年增加，我国不断寻求适应国情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目前，主

要的无害化处理方法包括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垃圾焚烧方法相较于填埋和堆肥，在减少占地面积、降低垃圾体积、

彻底处理、减少二次污染、广泛适用性和节约能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种方法不仅有效地处理了垃圾问题，而且还能

够将废物转化为宝贵资源，并向用户供电，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成为当前主流的垃圾处理手段。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已经明确指出，到 2025 年底，全国城镇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应达

到每日约 80 万吨。在追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垃圾焚烧处理不仅是解决城市垃圾围困问题的关键措施，而

且由于其显著的碳减排效果，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已被视为一种“负碳”产业。 

尽管垃圾焚烧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比重显著上升，但在县城及其所辖乡镇的无害化处理量仍然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为有效改善这一情况，中央政府下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和《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旨在加强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工作，提升农

村地区的垃圾处理能力，实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 年）》也提到要提高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推进源头分类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完善收运处置，

提升有毒有害垃圾处置能力。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垃圾收集和运输体系尚未健全，扩大这一体系的覆盖范围有望缓解一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

圾供应不足的问题，从而提升县域项目的产能利用率。此举还有助于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向农村地区拓展，促进农村生活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另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受到当地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随着经济的持续

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生活垃圾的产生量预计将进一步增加。随着垃圾清运体系的不

断完善，对于生活垃圾处理的需求也将随之增长。 

危险废物来源广泛而复杂，自 1995 年出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起，我国逐渐在危废处理的基础设施、信息

披露、标准制定等各方面进行了政策制定，已形成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为核心，覆盖从危废鉴别、转移、处置到资

质、监管的危废治理政策和法规体系，体现了政府对危废处置行业高度重视。“十四五”时期，国家《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推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项目，“无废城市”概念兴起，在产业政策的指引下，危废处置行业需求逐渐释放，行

业景气度提高，行业需求逐渐释放。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我国工业危废综合利用处理量从 2013 年的 1,700 万吨增长

至 2023 年的 10,503 万吨。危险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能力快速提升。目前危废处置行业内提高运营效率和降低综合成

本是主要发展方向。综合我国危废产量、利用处置量及行业企业发展状况，预计未来我国危废将实现全面无害化处理，

综合利用处理率达 100%，实现国家“无废城市”战略目标。 

（五）行业发展阶段 

“十四五”期间，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导向，我国将全面加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大力发

展绿色低碳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产业支撑体系，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迈进。环保产业集中度

较高的水环境治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危废处置等细分领域，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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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环境治理行业 

2023 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为 758.1 亿元，县城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为

311.2 亿元，表明了污水处理行业市场的活跃与稳健发展态势。近年来，水务及水治理政策密集发布，旨在补齐城市和县

城污水处理能力缺口，提升水资源利用水平，建立合理回报机制。在水价调整方面，国家相关部门早在 2015 年就出台政

策指引保证污水处理设施与企业的合理盈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污水环境的变化，在确保合理盈利的基础上，

鼓励建立起“按效付费”机制。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有望逐步调整，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以及改善污水处理企业业绩。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发布部门 重点内容 

2015 年 1 月 
《关于制定和调整污

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

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

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本地区水污染防治形势和

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

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 

2021 年 6 月 
《“十四五”城镇污

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发展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各地要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置成本并合

理盈利的原则，合理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并根据当地水污

染防治目标要求，考虑污水排放标准提升和污泥处置等成本

合理增加因素动态调整。鼓励建立运营服务费与污水处理厂

进水污染物浓度、污染物削减量挂钩、按效付费机制。 

2023 年 2 月 
《关于开展 2023 年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

点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 

中央财政对纳入支持范围的城市，根据项目投资额和申报治

理的农村黑臭水体总面积，给予 2 亿元、1 亿元、5,000 万元

的分档定额奖补。 

2023 年 2 月 

《关于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 2023 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部署的实施意见》 

农业农村部 
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与改厕有机衔接。加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因地制宜探

索集中处理、管网截污、分散处置、生态治污等技术模式。 

2023 年 2 月 

《关于推进建制镇生

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方

案》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生

态环境部 

提高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合理选择污水收集处理模式；

科学确定污水处理标准规范；高质量推进厂网建设。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建制镇建成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全覆盖和

生活垃圾全收集、全处理。 

2023 年 5 月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

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

院 

1）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增

强流域间、区域间水资源调配能力和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2）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强化水资源保护和水质保障，

提升农村供水标准和保障水平；3）加快水网供水价格改

革，创新完善公益性与经营性供水相结合的价格形成机制。 

2023 年 7 月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提升行动

（2023-2025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生态环

境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1）加快补齐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能力缺口；2）结合现有污

水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扩能改造，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3）

提升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2023 年 12

月 

《关于进一步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

导意见》 

生态环境部、农

业农村部 

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机制，鼓励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

推动专业化市场主体为主具体负责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和运行管理，并逐步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收集系统

纳入统一运维范围。鼓励采取设计、施工和运维总承包模

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城乡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 

2024 年 1 月 
《关于推进污水处理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实施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生态环

境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推动建立污水处理服务费与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污

染物削减量、出水水质、污泥无害化稳定化处理效果挂钩的

按效付费机制。 

2024 年 3 月 
《重点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中央预算内投

资专项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重点支持与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直接相关的综合治理类项

目，对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分别按照不超过核定总投资

（不含项目征地拆迁等费用）的 50%、60%、80%、80%予

以支持。 

2024 年 3 月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国务院 加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设备补短板、强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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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 

2024 年 3 月 
《关于加强城市生活

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

维护的通知》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生态环境

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市场监管

总局 

提出以管网补短板为重点，推动建立厂网统筹的城市生活污

水专业化运行维护管理模式。到 2027 年，基本消除城市建

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设施空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达到 73%以上，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综合效能显著提

升。 

随着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行业市场正在从城市下沉至建制镇、乡村地区，进入提质增效阶段。截至 2023 年，我国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已经达到 2.37 亿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率高达 98.69%。目前对于城市地区的市场增量已经逐步放

缓，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对于农村乡镇生活环境的越发重视，建制镇、乡村等地区仍有市场空间待开发，污水

处理率也远低于城市地区，建制镇地区为 67.71%，而乡村地区则仅有 33.37%，离《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制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仍有差距。未来有望逐步把市场下沉至建制镇、乡村等地

区带来新的市场增量，老旧污水处理厂的提价、提标改造、建制镇的污水处理设施新建、补齐城镇污水管网短板等方向

将成为新增长点。 

在工业废水处理细分领域，随着环保政策与环保标准逐步趋严，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提标改造、集中处理等领域

市场逐步开放，工业废水处理市场规模仍在逐步扩大。2022 年 6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联合发布《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力争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达到 94%左右。推动重点行业水效提升改造。2023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沿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

整治工作方案》提出将深入推进沿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工作，2024 年年底前，沿黄河省（区）化工园区和

国家级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达标运行，污水管网质量和污水收集效能明显提升。2025 年年底前，其他各类园区基

本实现上述目标。此外，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动工业废水处理行业的发展，严格工业园区水污染管控要求。

“十四五”时期，随着环保治理的不断深入，工业废水处理行业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2、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危废处置行业 

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处于行业成熟期，截至 2023 年底，国内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 86.17 万吨/日。2022

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

到 80 万吨/日左右。当前，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伴随新增中标项目的减少，垃圾焚烧发电行

业已逐渐从增量市场发展转向存量市场竞争。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区域发展不均衡，2022 年以来，我国发布的垃圾焚烧行

业政策更加关注县级地区，如《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提出推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完

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30 年，全国县级地

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需基本满足处理需求；《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随着《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的主战场向县级地区、中西部转移。提质、降本、增效，不断提升项目运营能力将是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实现

内生增长、保持盈利能力的核心要素。 

2023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危险废物重大工程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要加快补齐特殊类别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短板，着力提升危险废物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和利用处置能力，兼顾提升新污染物、

新兴固体废物等环境治理能力。2025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7 年，全国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基本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

有降，利用处置保障能力和环境风险防控水平进一步提升。到 2030 年，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

国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 10%以内，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近年来，国家及各地市陆续出台政策引

导危废处置行业健康发展，随着行业调整到位、市场供需趋于平衡，行业整体经营将趋于理性，未来我国危废处置行业

将会迎来平稳发展的成熟期。 

（六）行业周期性特点 

公司所属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无明显周期性特征，不属于强周期性行业。 

（七）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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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耕环保领域多年，凭借卓越的管理能力和技术优势，构建了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在保持健康的资产负债结构

和流动性基础上，实现了持续而快速的增长。目前，公司在全国各地以 BOT、BOO、PPP 等模式，积极参与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固废资源化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拥有近 100 万吨/日的污水处理能力、3,500 吨/日的垃圾处理

能力以及 7.5 万吨/年的危险废物综合处置能力。在水环境治理和固废资源化领域，公司已构建起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

产业链，正向国内环保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第一方阵迈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资质、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设计甲级等顶级行业资质，这极大地增强了公司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公司累计申请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72 项，累计授权和登记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分别达到 99 项和 17 项，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体系。此外，公司先后获得了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入选工信部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获评安徽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多项重要资质，并荣获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这些成就显

著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和综合实力，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6,856,894,314.66 6,633,628,145.75 3.37% 6,727,051,09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62,695,042.74 2,250,657,672.73 0.53% 2,308,623,996.24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957,462,127.20 814,138,656.40 17.60% 1,172,792,22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9,266,865.77 107,962,308.38 -45.10% 171,143,73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292,576.73 90,375,272.89 -38.82% 165,914,48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0,084,671.00 81,258,198.27 121.62% 23,427,83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24 0.2548 -44.11% 0.4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24 0.2546 -44.07% 0.3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64% 4.70% -2.06% 7.30%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0,376,659.97 231,868,532.96 247,747,873.26 257,469,06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32,015,750.41 8,179,795.17 34,117,479.52 -15,046,1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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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764,116.96 6,799,010.41 33,512,839.38 -16,783,39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726,421.60 58,008,066.47 4,973,630.45 95,376,552.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0,58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125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伯中 
境内自然

人 
15.45% 65,565,434.00 49,174,075.00 不适用 0.00 

安徽中辰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76% 54,15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安徽高新金

通安益股权

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5% 15,058,300.00 0.00 不适用 0.00 

苏州九邦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9% 13,131,640.00 0.00 不适用 0.00 

刘良恒 
境内自然

人 
1.98% 8,415,606.00 0.00 不适用 0.00 

黄山高新毅

达新安江专

精特新创业

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7% 8,360,902.00 0.00 不适用 0.00 

安徽中环环

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32% 5,62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安徽明泽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明泽

环保优选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壹号 

其他 1.24% 5,278,100.00 0.00 不适用 0.00 

安徽明泽投 其他 0.93% 3,96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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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

公司－明泽

环保优选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贰号 

郭俊 
境内自然

人 
0.56% 2,392,2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张伯中的控股子公司；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为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安徽金通安益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泽环保优选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壹号与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泽环保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贰号受同一基金

管理人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公司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截至本报告期末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560,890 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 2.25%。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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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环转 2 123146 
2022 年 05 月

06 日 

2028 年 05 月

05 日 
85,932.7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60%、

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6 日支付“中环转 2”第二年利息合计 518.38 万元。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资信情况保持不变，具体如下：2024 年 6 月 13 日，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

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2022 年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 “中环转 2”的信用等级为 AA-，未发生变化。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85% 62.85% 1.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529.26 9,037.53 -38.8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0.45% 8.12% 2.33% 

利息保障倍数 1.41 1.62 -12.96%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2024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四节“公司治理”及第六节“重要事项”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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